
花蓮縣政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志願服務績效評鑑暨

獎勵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花蓮縣政府（以下簡

稱本府）為評鑑花蓮

縣(以下簡稱本縣)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或單

位推動志願服務績效

並獎勵績優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或單位，特

依志願服務法第十九

條第三及第四項規定

訂定本要點。 

一、花蓮縣政府（以下簡

稱本府）為評鑑本縣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單位推動志願服務績

效並獎勵績優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單位，特

依志願服務法第十九

條第三、五項規定訂

定本要點。 

為統一本要點用詞及法規依

據誤繕，爰酌作文字修正。 

二、本要點評鑑及獎勵對

象為本縣各推展志願

服務之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或單位（以下簡

稱受評單位）。 

二、評鑑及獎勵對象：本

縣各推展志願服務之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單位（以下簡稱受評

單位）。 

酌作文字修正。 

三、評鑑作業每三年辦理

一次，評鑑項目、指

標、作業期間、結果及

公開獎勵日期由本府

另行公告之。 

第四點第三款實地評

鑑作業期間，本府應

於預定辦理當月之一

個月前公告之。 

三、評鑑及獎勵時間：評

鑑作業每三年辦理一

次，作業期間及公開

獎勵日期由本府另行

公告之。 

一、第一項由現行第四點及

第五點第四款移列修

正。 

二、為確保受評單位具充足

時間彙整評鑑資料，第

二項增訂實地評鑑作業

期間公告日期。 

 

四、評鑑項目如附件一：

花蓮縣政府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單位志願

服務績效評鑑指標。 

一、本點刪除。 

二、評鑑項目及指標每三年

度依中央社會福利考核

指標變動，爰刪除附

件，移列至第三點修

正。 

四、評鑑作業依下列方式

實施： 

(一)由本府敦聘專家

學者及民間代表

合計三人組成志

五、評鑑作業依下列方式

實施： 

(一)由主辦單位敦聘

專家學者及民間

代表合計 3 人組

一、點次變更。 

二、配合第三點評鑑項目、

指標及結果修正為另行

公告，刪除本點附件及

第四款。 



願服務評鑑小組

(以下簡稱評鑑

小組)，並就評鑑

指標進行評鑑工

作。 

(二)受評資料均以辦

理年度前三年之

推動成果為準，

由受評單位就評

鑑項目實際執行

情形填報當年度

自評表及書面報

告等資料。 

(三)評鑑小組就受評

單位書面報告及

相關立卷資料進

行審查，實施實

地評鑑後召開審

查會議，評定受

評單位總成績。 

成志願服務評鑑

小組，並就評鑑

指標（如附件 1）

進行評鑑工作。 

(二)書面審查：受評

資料均以前三年

之推動成果為

準，由各受評單

位按評鑑細目先

行自評，並研提

書面評核表（如

附件 2），就評鑑

項目實際執行情

形詳實檢視並簽

章，連同書面報

告(格式請參考

附件3)送達主辦

單位彙整，進行

初步審查及資料

補件。 

(三)定點評鑑：評鑑

小組就受評單位

書面報告及相關

立卷資料進行審

查，實施定點評

鑑後召開審查會

議，評定受評單

位總成績。 

(四)公告：決審結果

將公告於花蓮縣

全球資訊服務網

志願服務專區。 

三、第一款至第三款酌作文

字修正。 

五、評鑑成績及等第如下： 

(一)優等：評鑑成績

達九十分以上

者。 

(二)甲等：評鑑成績

為八十分以上未

達九十分者。 

(三)乙等：評鑑成績

六、評鑑成績及等第： 

(一)優等：三名，評鑑

成績達九十分以

上者。 

(二)甲等：三名，評鑑

成績為八十分以

上未達九十分

者。 

一、點次變更。 

二、第一款及第二款刪除各

等第名額限制。 



為七十分以上未

達八十分者。 

(四)丙等：評鑑成績

為七十分以下

者。 

(三)乙等：評鑑成績

為七十分以上未

達八十分者。 

(四)丙等：評鑑成績

為七十分以下

者。 

六、受評單位由主管機關

依當年度預算額度、

評鑑結果及下列標準

獎勵輔導之。但額度

不足時，得依等級次

序調整，優先獎勵較

高等級之受評單位： 

(一)列優等及甲等

者：公開表揚並

頒予獎座、獎牌

及獎金，受評單

位有功人員予以

敘獎。 

(二)列為丙等者由本

府專案列管，輔

導其進行改善。 

七、受評單位由主管機關

依當年度預算額度、

評鑑結果及下列標準

獎勵輔導之（額度不

足時，得依等級次序

調整，優先獎勵較高

等級之受評單位）： 

(一)列優等及甲等

者：公開表揚並

頒予獎座、獎牌

及獎金，受評單

位有功人員予以

敘獎。該團隊並

得由主管機關優

先推薦代表本府

參加國內當年度

縣外標竿學習等

相關活動。 

(二)列為丙等者由主

管機關專案列

管，輔導其進行

改善 

一、點次變更。 

二、考量本府預算限制，第

一款刪除推薦代表參加

縣外觀摩學習等活動。 

三、第二款酌作文字修正。 

七、凡評列甲等以上之受

評單位，按下列方式

予以公開頒獎表揚： 

(一)優等：各頒發獎

座一個、獎牌一

面及獎金新台幣

五萬元整。 

(二)甲等：各頒發獎

座一個、獎牌一

面及獎金新台幣

三萬元整。 

前項受評單位應就有

八、評鑑獎勵依下列方式

辦理： 

(一)凡評列甲等以上

之績優單位，按

下列方式予以公

開頒獎表揚 

1、優等：各頒發

獎座一個、

獎牌一面及

獎金新台幣

二萬元整。 

2、甲等：各頒發

一、點次變更。 

二、第一項為鼓勵受評單位

積極參與評鑑並爭取優

良成績，爰提高獎金金

額。 

三、現行第一款至第三款移

列為第一項、第三項及

第二項，並酌作文字修

正。 



功人員予以敘獎。但

敘獎名額不得超過下

列標準： 

(一)優等：記功一次

者一名，嘉獎二

次者二名，嘉獎

一次者二名。 

(二)甲等：嘉獎二次

者二名，嘉獎一

次者二名。 

第一項頒發之獎金應

專作為推展志願服務

業務及獎勵志願服務

工作人員之用，不得

以個人領據方式辦

理。 

獎座一個、

獎牌一面及

獎金新台幣

一萬元整。 

(二)前項頒發之獎金

應專作為推展志

願服務業務及獎

勵志願服務工作

人員之用，惟其

不得以個人領據

方式辦理。 

(三)凡獲評為甲等以

上之績優單位應

依規定就有功人

員予以敘獎，其

相關人員敘獎名

額不得超過下列

標準： 

1、優等：記功一

次者一名，

嘉獎一次者

二名，嘉獎

一 次 者 二

名。 

2、甲等：嘉獎二

次者二名，

嘉獎一次者

二名。 

八、本要點評鑑、獎勵及

輔導作業相關經費，

由本府社會處於評鑑

作業當年度編列預算

支應；其餘活動所需

經費由各單位於年度

預算業務費項下支

應。 

九、經費：評鑑、獎勵及輔

導作業相關經費，由

主管機關於評鑑作業

當年度編列預算支

應；其餘活動所需經

費由各單位於年度預

算業務費項下支應。 

一、點次變更。 

二、酌作文字修正。 

 


